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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8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1 月 2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，称与深圳腾龙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腾龙控股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北京签署了《战

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公告中提及腾龙控股预计未

来 3-5 年的机电设备投资总额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，将对公司未来

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

项予以核实并说明： 

1. 你公司在《公告》中称，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，不涉及具体金额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也无需

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。请说明本次信息披露是否属于相关规则规定的

应披露事项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依据；如否，请说明披露的具体原因，

你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标准，以及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上是否保持一

致性原则，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的情形。 

2. 《公告》显示，腾龙控股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3 日（腾龙集团

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），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。腾龙控股于 2019

年 11 月 28 日与包括摩根士丹利亚洲、中国南山集团、开元城市发展

基金、海通恒信、华能景顺罗斯等在内的多家投资机构达成合作意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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腾龙控股 A轮融资签约金额高达 260亿元，为 IDC行业最高融资额。 

请说明腾龙控股与上述投资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是否为正式的投资

协议，你公司是否对腾龙控股未来 3-5 年机电设备投资总额不低于

200 亿元人民币的可实现性进行核实，协议中提及腾龙控股未来 3-5

年机电设备投资总额的目的，相关投资计划是否属于具有约束性的协

议条款，你公司对上述相关内容的披露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3. 你公司与腾龙控股是否已就具体项目合作达成一致，结合合

作模式说明你公司与腾龙控股的业务合作规模与其机电设备投资规

模的具体关系，以及《公告》中提及签订协议将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

产生积极影响的具体依据及具体体现。 

4. 你公司与腾龙数据和腾龙两江签署合同的执行情况及对你公

司业绩的影响，相关合同的进展是否符合预期。 

5. 今日媒体登载的《依米康未来 3~5 年“成长无休” 获 200 亿

IDC 机房总包服务》相关文章是否由你公司提供素材内容，文章作者

与你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。 

6. 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12 月 4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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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